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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授权销售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 22日，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创光电”

或“公司”）与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联动力”）签署

了某涉密项目授权销售合作协议。 

 

二、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二）法定代表人：杨春晖 

（三）注册资本：36,396.00万元（人民币） 

（四）股东名称： 

1、海南视联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海南视联力智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贺铮 

4、贺宇 

（五）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工程设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仅限为上网用户提供互

联网接入服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

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08月 21 日）；经营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设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微创光电与视联动力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1、双方就某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建设、推广达成华中区域授权

销售合作协议。 

2、乙方授权甲方为该涉密项目视联网设备授权区域独家销售合作方。 

3、在协议授权范围内，甲方向乙方采购总金额为 14,496.832 万元。 

4、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四、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微创光电和视联动力基于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拓市场的考虑，签署了《授

权销售合作协议》。甲乙双方拟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动该涉密项目业务的全面

合作，提升双方核心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本协议的签署及项目实施预计对公

司 2022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授权销售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甲乙双方将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积极推进，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六、备查文件 

（一）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销售合

作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4日 


